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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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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四
號
判
決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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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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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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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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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一
三
號
函
釋
是

否
抵
觸
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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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案
，
惠
示
意
見
，
供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該
案
之
參
考



説

明

：
，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
辧

理
。

二
、聲
請

人

達

〇

航
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聲
請
釋
蕙
案
，
事
涉

貴

管

，
請
針
對
聲
請
意
旨
惠
示

意

見

，
並
檢
送
相
關
資
料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
三
'檢
附
聲
請
書
乙
份
。

86.  10.  2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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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
明

第 四 用 資 經 4 辦 案

十 年 〇 擴 增 原 理 據
一 内 但 展 資 獎 〇 本 本

條 就 擇 供 勵 部 部

第 其 定 生 展 投 賦 意
■—■ 新 後 產 供 資 稅 見

項 增 不 或 生 條 署 如

第 所 得 提 產 例 案 說
-Ill 得 變 供 或 第 陳 明

款 免 更 勞 提 )

規 徵
*

務 供 條 貴 請

定 營 一 之 勞 第 處

利 、 設 務 八 查
^ 1 事 白 備 之 項 十 SS

增 業 新 設 規 七 〇

資 所 增 達 備 定 年

得 設 到 者 十

展 稅 備 規 ， 月
選 〇 開 定 及 於

定 ____ 始 之 合 第 十

免 、 作 獎 於 —一- 八

徵 業 勵 同 條 曰

營 歲 標 條 獎
利 開 準 獎 勵 處

事 始 者 勵 類 大

業 提 y 類 S —

所
L_ 供 得 及 字

得 J 勞 就 之 標 第

稅 同 葙 左 生 準
四 之 列 產 之 四
年. 例 曰 獎 事 生 四

者 施 起 勵 業 產 九

行 7 擇 y 事 四

應 細 連 ■—■ 經 業 號
於 則 續 適 增 函



t己 以 及 增 於 手 依 指 中 其

之 /  \ 納 設 其 續 前 增 請

中 十 稅 備 m 者 項 力CT 核 增

請 四 人 開 增 之 資 定 設

年 權 始 設 始 規 本 之 備

如 益 作 備 得 定 擴 〇 開

因 月 及 業 開 依 展 ■ 始

主 五 主 始 原 生 設 A 作

管 曰 管 開 作 獎 產 備 • 業

機 (64) 機 始 業 勵 事 並 ■

台 關 提 投

條
例

第
— X -

業 依 L__
開

核 核 供 開 係 公 始

定 稅 定 勞 始 以 司 所 提

需 第 生 務 提 增 法 稱 供

時 產 之 供 加 規 ------ 1 勞
j — * 事 曰 勞

條

第

資 定 增 務
必 業 起 務 本 辦 資 之

須 —̂ 增 之 方 妥 次

資 連 次
項
及
其

增 展 曰

行 號 續 曰 擴 資 起

利 函 更 四 起 展 手 3 — ■

用 釋 登 年 一 設 續 依 年
新 ， 記 免 年

v v i l *

行
么田

備 者 同 内

增 生 之 徵 内 〇 細

設 產 中 營 檢 ill 並 則 檢

備 事 請 利 齊
4

第
十

依 第 齊

開 業 須 事 應 公 十 應
始 已 一 業 附 司 條 附

作 提 定 所 文 條 法 第 文

業 出 時 得 件 第 規 二 件

增 間 稅 定 項

提 資 〇 中 項 辦 規 向

供 變 本 蚨 請 規 妥 定 財

勞 更 部 為 白 定 增 jii

務 登 遂 顧 新 9 資 係 部



請 勵 資

四

之 定 增 第 投 者
f 投 案 時 向 資 資 7

應 資 展 聲 限 本 擴 款 條 仍

無 條 設 請
1__

部 展 規 例 得
不 例 備 人 7 中 並 定 及 中

當 施 開 向 應 請 依 之 其 請
0 行 始 經 j、、、 四 公 — 1 施 享
且 細 提 濟 疑 年 司 新 行 受

查 則 供 部 k 免 法 增 細 獎
交 及 勞 中 〇 稅 規 設 則 勵

通 本 務 請 獎 定 備 之 待

部 部 曰 增 勵 辦 開 適 遇

於 (54) 期 資 - 之 妥 始 用 〇

八 台 八 變 中 增 作 〇 本

十 財 十 更 ■，.今 請 資 業 至 部
_- 稅 _ ■ 登 期 手 有 上

年 第 年 記 限 開 關 開
八 三 十 之 ) 始 原 函

月 -— 月 曰. 尚 選 提 獎 釋

十 六 八 期 非 定 供 勵 業
九 一 曰 為 聲 免 勞 投 屬
曰 三 之 八 請 徵 務 資 從
以 號 後 十 人 營 之 條 覓

交 規 --- 所 利 次 例 認

航 定 與 年 辯 事 曰 施 定
卿 不 原 十 稱 業 起 行 之

字 符 獎 月 之 所 ■ 細 解

第 勵 十 得 年 則 釋
〇 否 投 五 為 稅 1—

第 3

_ 准 資 曰 辦 四 > 十 並
—_ 該 條 5 妥 年 係 — ■ 無
〇 公 例 係 增 者 生 條 限
〇 司 > 在 資 產 第 縮
一 之 原 其 依 事 ■~~' 獎
號 中 獎 k 續 規 業 項 勵



函

(
如
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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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同
意
該
公
司
購
買
泰
和
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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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本
應
積
極
辦
理
增
資
、
購
船
事
宜

=

惟
該

公
司
遲
至
八
十
二
年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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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日
，
增
資
擴
展
開
始
作
業
日
期
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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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出
申
請
增
資
變
更

登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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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
為

該

公

司

之

疏

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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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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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
權
單
位
主
管
決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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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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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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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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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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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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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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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+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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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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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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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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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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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據
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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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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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説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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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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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辦
理
。

二

、
 貴
部
上
開
函
釋
謂
生
產
事
業
依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第
六
條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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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
定
申
請
獎
勵
，
應
在
擴
展
之
新
增
設
備

 

開
始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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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勞
務
以
前

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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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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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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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手
續
一
節
，
所
稱
增
資
變
更
登
記
申
請
手
續
應
在
擴

 

展
之
新
增
設
備
開
始
作
業
或
提
供
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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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前

辧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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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係
依
何
法
律
而
發
布
，
貴
部

00
7
.1

1
.

1
00
台
財

税
第
八

 

七
一
一
八
七
八
五
一
號
函
復
意
見
未
曾
述
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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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
明

細 四 用 資 經 I .復 —■ 登

則 年 〇 增 原 條 1己

第 内 但 展 資 獎 貴 第 中

十 就 擇 供 擴 勵 秘 -- 請
一 其 定 生 展 投 書 項 手
條 後 產 供 資 1 ： 第 續

第 增 不 或 生 條 八 H— ■ '—

-— 所 得 提 產 例 十 款 即

項 得 變 供 或 第 八 及

第 y t 更 勞 提 年 同 係
--- 徵

*
務 供 條 細 依

款 營 ■— 之 勞 第 月 則 據

規 利 、 設 務 --- 第 原
定 事 白 備 之 項 十 十 獎
， 業 新 ， 設 規 條 勵
1 所 增 達 備 定 臼 第 投

生 得 設 到 者 --1 資
產 稅 備 規 ， 合 八 項 條

事 〇 開 定 及 於 八 之 例

業 ■__ _ 始 之 合 第 規 第
增 作 獎 於 三 秘 定

3̂—

資 業 勵 同 條 台 辦 條

標 條 獎 理 第
展 開 準 獎 勵 -—

選 始 者 勵 類 字 復 項

定 提 類 g 第 請

免 供 得 a 及 0 同
徵 勞 就 之 標 '— 查 條

營
1__

務 左 生 準 九 例

利 之 列 產 之 〇 施

事 同 曰 獎 事 生 0 行
業 條 起 勵 業 產 號 細

所 例 擇 事 函 則

得 施 連 ■—■ 經 業 〇 第
稅 行 續 適 增 y 十



主 五 主 或 始 獎 生 件 四

管 曰 管 開 作 勵 產 項 年

機 (64) 機 始 業 投 事 規 向 者

m 台 關 提 資 業 定 本 ，

核 財 核 供 開 條 以 >
部 應

定 稅 定 勞 始 例 增 係 中 於

需 第 生 務 提 第 加 才a 請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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